113學年度國風國中第55屆畢業典禮才藝表演徵選實施計畫
1、 依據：國風國中畢業典禮活動實施計畫
2、 目的:結合畢業典禮，展現學生多元展能與才藝，藉由才藝徵選提供學生舞台，激發潛能並培養欣賞的能力。

3、 主辦單位:國風國中學務處。
4、 參加對象：八年級學生與九年級畢業生。
5、 報名類別：以舞蹈為主、歌唱(畢業相關)或其它。
6、 表演限制：以實際現場演出挑選(不以錄影方式)。若報名隊伍太多，會擇優錄取。
7、 表演時間：以5分鐘為限。
8、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5/23（五）12:00止，逾時不候，請將報名表交至活動組。
9、 比賽日期: 114年5月28日(三)中午12:30，體育館集合。
10、 注意事項
(1) 展演場地提供音響一架，其他相關設備(如樂器、服裝、道具等)報名者均需自備。
(2) 報名者必須配合活動程序、時間及地點，若遲到5分鐘以上者，視同棄權。
(3) 參加才藝表演之團體，需由報名之團體成員現場演出，不得任意增加演出者或由成員外之第三者協助演出。
(4) 經錄取表演團隊，畢業典禮當天需配合安排表演時間上臺，可能會有影響自身上臺受獎權益，請表演同學先審慎考量。
(5) 經錄取表演團隊，如成員後續在準備練習過程當中，有違反校規之情形，將取消上台資格，不得異議。
11、 評選標準：
(1) 由相關校內專業老師擔任評審委員進行評選，並公布入選隊伍。
(2) 需以表演形式呈現，評選項目包括表演內容、技巧（20％）、創意與特色（20％）、服裝及團隊默契（20％）、儀態與臺風（20％）、畢業意涵關聯性（20％）等。
(3) 需注重安全且不違反善良社會風俗為原則，不得出現粗俗、不雅之語句。如有道具應事先申請，切勿使用危險動作。
12、 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沿此虛線剪下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113學年度國風國中第55屆畢業典禮才藝表演徵選 報名表
一、團體組員(可跨班，共      人)，班級座號姓名: 隊長:              
組員:
二、報名類別(請勾選並說明)
□舞蹈類：                   □歌唱類：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類：                   
三、表演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表演時間：(     )分鐘 表演曲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＊若有音樂CD、mp3請於活動前1日先找劉文平老師測試，並註明表演曲目)
四、表演內容簡述：(＊詳述表演內容、特色或畢業意涵連結等等，至少30字以上)
五、報名學生導師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
◎報名表請於5/23(五)12:00前，繳至學務處活動組劉文平老師。
